TABE S R AT
115 R i F % 240%%

R 2, %ié%&%ﬁ@?@??%ﬁ&é?

|

2 E_RIETA Em P
IR A B
73 2 L
P EARGFRARES ST RF(RE)FTE > A AR
HEDT 20P 2 WREA S A AT

PR
WA RARTE 2,335 0 2 f ARMI14E127 85 423 i
WP REFEJIFO%E 2
ot Hp2 B W o
FEER R AT L0007 0 d AL f ERTE 30 :
FERZ R PAZT P L e BRFEJ IO E AL 0 4
d }‘—_?4 é#&
AR - I I AL Ao 3T 2, 733 5 R AR
Pk FA5BEHE -

F\\i

<

2
- AL EEFE T AN PﬁvaﬁP PRI PAEANEFRRZ
%3861 & Z AT A, 0 £ e N F W2 $436152.23 ~ 543
EROMEN A RIDEF IR R RE B H-

S RAAE AR NRI4ETY 24P 1A BB D
%*J%OOO—OOO%{%’ dEAHE > 732327 OO0RO0OR

s FIRA R I R RE A DT (T2 FIE > m B R 2 HLri\

) 2R Pkfﬁﬁf% 75 o d P 41‘5”}'@"4%5&7 ”%1’%{ 7500
0—0000%,%5 LR (TAALIIR) FAmH o R i
ﬁﬁ%%ﬁ(Tﬁﬁiziia)’i*mﬁ7ﬁ§
3% (T FR) 16,400~ (i’-:!é i) o R4 ERES
B o pIEARPHET A TR b

¥
T
v
3
A4
=
Kis
>
e
=
%r&
yecll’

%— 7



o Lty TR EN184EFIE L~ 510115222 7%

EHEDIES I AT HALAEHFDEE S T EP LR
EHRA16,4007 » 2 pAsp Rk A E2 B p A F P
b HREEFIFO%0E 1A -
MAELFH A AN T EEAD P IHELH AR NS
FARAGEE SR i
*Fz2o B %7
Tl AEL A ETE A2 IE o AT R T
AR PR A H iR (TR E A DR R P
e F T A BRA GRS TR LFT 0 NEFIS
ERIETE S FI9IEZ 2% B A B 2 G P2 o R IR
AT A T E2 A AF L o AR LG 44

Pe 1 3 ﬁﬁi’%%‘@”*ﬁ%%%ﬁ”’@tﬁﬁﬁﬁ%
Kﬁ? A 'al“:’J"',\%i__ —V;F ]‘\’}%E '"Lr’i‘f\ ﬁﬁ;gg s 1l A 3 Er. x’g'
375" R E £ D3E R ”°HHQ%L°*#%11§

p—A
"m‘\

=3
$37280F ) éhwﬁ4‘i%i.
T R PR DERP

Mg A B RE 2 R AR ’T}
R R U A A N N EUESLIRE S RN
TR LR B AR %ﬁo%%@%ﬁiﬁﬁﬁj
AW R B R T é:}ﬁ:‘;"ﬁ%f%{—ﬁf, 1; }€1 2, ik 1?.—%*” S
TERRHE A 164%ﬂ4~{@%' (i
WY F R LT R



}~4

E)F st fors P Ak g R b 2 B3 BB

2
\ﬁ},mumgﬁam’w%:@ﬂﬁﬁu%;ﬁ%%
B 3rE (BB 2RTTERFITAE g RAR(- DA 9
§%%)0$@ ﬁH1H¥E\$&&%E~ﬁ—%
33:,?@7 g E R 216, 400m’i’ﬂ“~f~“"fi%%’i+oﬂ'ﬁz‘:
E%?éﬁ;ﬂ? v A )@;é Y2 PR BERE 0 P Tede'y B =47
Rohe e e r k52 4mik10321" N> F B2 ATk
Z pE I mEEHEEHET A (RAREF2AT) » Lig2
HTHA P ﬂv114ﬁ7a 24p 1k > B e ® ¥ QIIETH
ok FRS ARF AA Y Bk 2 ALF AT RS
SRR L E AR R L SR RS
Bk (TPHHIFTAS ARGAGELHE RATT A
ﬁff?*iﬂz%\»«%&f‘iiﬁff’**ﬁﬁiii?/vv\ﬁ:’é FITHEIE) 0 FE
FTEFA0 221 TEERFNNEETERAERN T IHE
$6 AR ALFTARIITERY LFERZH 0 1]
E 2ty Ew’ﬁz%’#ﬁﬁﬁ“%ﬁlﬁi R ER Y 2.0 K
MEITEZ B EZ 0 2R *‘;‘3‘ » ] g kX
Bgmp MR P103ELY g AL R T HF A ET4ETY
24p > e BAIIETY > E'J%fi#r“fa‘%'éf%éf DX R &
22,7383~ [3+E > 1. AG=EF=A+( #* EH+1)
E?r’16 400+(b+1)=2,733 (/] g1 T e LT ») ;2.37F
=" A—mH ) xl/ (Ff* 28c) x (&% &8 )
(16, 400—2, 733) x1/56x (5+0/12) =13,667 (-] #g12™
T ~) 3. a‘r"‘/T‘?ffr“Ef,fy BiE= (F&EBE A 37
#p) r16,400—13,667=2,733] - £ 3 7 & gt
PR B Ryt L2, 133~ o
Fhorw s R R H184EFIE R > 519115222 %
"2 HO3ME R I AL AR B 2,733~ 0 % A;&;FL

mwv%

-n\y

aa))

‘%*EéﬁéﬁﬂﬂﬂMﬁm—8ﬂk(iihé%WE
02 2FHp o i EfS 5/0%%4 LR
d 0 S BT R RIREd RS ,5§fr .

b
i
mj



N
J
-
™
E

o PR IN A TR P ko] FEAR R 5 AR IN A RTRR L
A FRATIE F4360F 2202 R T 0 RBE T £ BER
75 T ikkiE 5436152238 543605 %278 0 @ 2 %3
902 $ 2 AT > BBET AL AP REF - F LS BN
g

SN m R Y f M Ryp AF W *
AHHP1,500% 0 FERACDL ¥ ¥ 3 1T 2 £ HF o

v 2 EN 2 115 =& 6 : 9) 2

W » e 2 FoOoxT 4

b EAGRR NS

FFE RA36TFEZ24F 290 P A B A2 PR b F 2

Ad o 252 o

ot A B R PO HAEES20p P AR D R 0 X

AN S

7
FEPRIATEF2ZZ LB LMD FHERFATHETR R
B g E L 2d o
5 = 3 @ 115 & 6 ! 8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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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橋小字第240號
原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瑛志  
訴訟代理人  廖泓溢  
被      告  楊啓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33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300元，並應於裁判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
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733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7月24日1時4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至高雄市○○區○○路0號前，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而與原告所承保，訴外人謝寶茶所有，由訴外人楊凱傑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碰撞，致系爭車輛車體受損（下稱系爭交通事故），支出必要之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16,400元（均為零件），原告業依保險契約悉數賠付，自得代位謝寶茶對被告行使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及聲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已明文規定。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不得任意以迫近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讓道，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理賠計算書、電子發票證明聯、統一發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估價單、零件認購單、車損照片、系爭車輛行車執照各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9至3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交通事故處理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80頁），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被告駕車本應注意遵守上開交通安全規則，竟仍疏未注意，貿然前行而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足認被告就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應有過失，且被告之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應對系爭車輛所有人即謝寶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復經原告依保險契約理賠謝寶茶16,400元，是原告自得於其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謝寶茶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㈢再按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意旨可資參照）。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零件認購單、統一發票，系爭車輛之修繕費用共16,400元，均為零件費用。則依上開說明，計算被告應負擔之賠償數額時，自應扣除零件折舊部分始屬合理。又系爭車輛係103年1月出廠，有原告所提之系爭車輛行車執照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1頁），是迄至損害發生日即114年7月24日止，該車輛已使用約11年7個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 分之1 ，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系爭車輛自出廠日103年1月，迄系爭交通事故發生時即114年7月24日，已使用11年7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733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16,400÷(5+1)≒2,733（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16,400－2,733) ×1/5×（5+0/12）≒13,66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16,400－13,667＝2,733】，是原告得代位請求被告賠償之系爭車輛修復費用應為2,733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7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12月8日起（見本院卷第87頁之送達公告）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依小額程序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1,500元，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郭育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書　記　官　林國龍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橋小字第240號

原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瑛志  

訴訟代理人  廖泓溢  

被      告  楊啓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

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33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300元，並應於裁判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

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733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

    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7月24日1時45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至高雄市○○區○○路0號前，

    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而與原告所承保，訴

    外人謝寶茶所有，由訴外人楊凱傑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碰撞，致系爭車輛車體

    受損（下稱系爭交通事故），支出必要之維修費用新臺幣（

    下同）16,400元（均為零件），原告業依保險契約悉數賠付

    ，自得代位謝寶茶對被告行使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為

    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

    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16,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及聲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

    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

    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

    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

    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已明文規定。又按汽車在

    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

    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不得任意以迫近或其他方式，迫使前

    車讓道，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理

    賠計算書、電子發票證明聯、統一發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估價單、

    零件認購單、車損照片、系爭車輛行車執照各1份為證（見

    本院卷第9至3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交通事故處

    理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80頁），堪認原告主張之

    事實為真實。被告駕車本應注意遵守上開交通安全規則，竟

    仍疏未注意，貿然前行而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足認被告就

    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應有過失，且被告之過失行為與系爭車

    輛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應對系爭車輛所有

    人即謝寶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復經原告依保險契約

    理賠謝寶茶16,400元，是原告自得於其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

    謝寶茶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㈢再按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

    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

    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意旨

    可資參照）。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零件認購單、統一發票

    ，系爭車輛之修繕費用共16,400元，均為零件費用。則依上

    開說明，計算被告應負擔之賠償數額時，自應扣除零件折舊

    部分始屬合理。又系爭車輛係103年1月出廠，有原告所提之

    系爭車輛行車執照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1頁），是迄至損

    害發生日即114年7月24日止，該車輛已使用約11年7個月，

    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

    運輸業用客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

    （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

    為5 分之1 ，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

    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

    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

    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系爭車輛自

    出廠日103年1月，迄系爭交通事故發生時即114年7月24日，

    已使用11年7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733

    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16,400÷

    (5+1)≒2,733（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

    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16,400－2,733)

     ×1/5×（5+0/12）≒13,66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

    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16,400－13,667＝

    2,733】，是原告得代位請求被告賠償之系爭車輛修復費用

    應為2,733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及保

    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733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12月8日起（見本院卷第87頁之送

    達公告）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依小額程序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

    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為裁判費1,500元，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郭育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

判決有違背法令之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書　記　官　林國龍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橋小字第240號

原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瑛志  

訴訟代理人  廖泓溢  

被      告  楊啓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33元，及自民國114年12月8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300元，並應於裁判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

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733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7月24日1時4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至高雄市○○區○○路0號前，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而與原告所承保，訴外人謝寶茶所有，由訴外人楊凱傑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碰撞，致系爭車輛車體受損（下稱系爭交通事故），支出必要之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16,400元（均為零件），原告業依保險契約悉數賠付，自得代位謝寶茶對被告行使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4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及聲明。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已明文規定。又按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不得任意以迫近或其他方式，迫使前車讓道，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理賠計算書、電子發票證明聯、統一發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估價單、零件認購單、車損照片、系爭車輛行車執照各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9至3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交通事故處理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至80頁），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被告駕車本應注意遵守上開交通安全規則，竟仍疏未注意，貿然前行而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足認被告就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應有過失，且被告之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應對系爭車輛所有人即謝寶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復經原告依保險契約理賠謝寶茶16,400元，是原告自得於其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謝寶茶行使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㈢再按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意旨可資參照）。依原告提出之估價單、零件認購單、統一發票，系爭車輛之修繕費用共16,400元，均為零件費用。則依上開說明，計算被告應負擔之賠償數額時，自應扣除零件折舊部分始屬合理。又系爭車輛係103年1月出廠，有原告所提之系爭車輛行車執照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1頁），是迄至損害發生日即114年7月24日止，該車輛已使用約11年7個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非運輸業用客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 分之1 ，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 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 月計」，系爭車輛自出廠日103年1月，迄系爭交通事故發生時即114年7月24日，已使用11年7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733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16,400÷(5+1)≒2,733（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16,400－2,733) ×1/5×（5+0/12）≒13,66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16,400－13,667＝2,733】，是原告得代位請求被告賠償之系爭車輛修復費用應為2,733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7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12月8日起（見本院卷第87頁之送達公告）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依小額程序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本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1,500元，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郭育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8 　　日

　　　　　　　　　　　　　　　書　記　官　林國龍



